
滁州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便携式、台式计算机采购项目合同 

                                                            编号：20250922-01 

买方（甲方）：滁州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     电话：0550-3212118  

卖方（乙方）：滁州市居正商贸有限公司         电话：15705508643 

为保证甲乙双方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有关法律规定，遵循平等、

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同意按如下条款签订本合同： 

 

一、货物的名称、规格型号、数量和价格 

产品名称 品牌 规格型号 单位 数量 
单价

（元） 

小计

（元） 

便携式计算机 宏碁 X45-0522 台 21 4950 103950 

台式计算机 宏碁  Veriton E450 5160 台 14 3950 55300 

合同总价（元） 大写：壹拾伍万玖仟贰佰伍拾元整；小写：159250元 

注： 合同总价包含商品到达甲方并能正常使用所需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商品购置费、

包装费、运输费、装卸费、保险费、安装调试费、技术服务费、培训费以及保修费、税费等。  

二、供货期限： 

自合同签订后 10个工作日内完成供货及安装并将货物运送至采购人指定地点。 

货物运输至采购方指定地点到货物验收合格交付使用前，乙方负责对货物承担安保义务。 

三、验收要求 

（一）质量标准 

卖方保证提供的货物符合采购要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及行业的安全质量标准、

环保标准中之较高者；若货物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还要同时符合货物来源国的官方、

行业及生产厂商的安全质量标准、环保标准中之较高者。上述标准为已发布的且在货物交付

时有效的最新版本的标准；当货物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时，产品必须附有原产地证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检机构的检验证明、合法进货渠道证明及海关完税证明，此外，有关技术

资料中须附有全文翻译的中文文本。 

（二）验收组织 

买方应在接到卖方验收要求后进行货物验收，并出具验收报告。买方仅对产品的数量和

外观进行检验，并不因此减轻或免除卖方所应承担的质量保证责任。 

四、付款方式：验收项目验收合格后，乙方应向甲方开具等额有效的发票并在系统中上传

发票。甲方应于收到发票后 7个工作日内将合同款打至乙方指定账户。甲方未收到发票的，

有权不予支付相应款项，并不承担延迟付款责任。  

五、售后服务 



货物质保期自甲方收货之日起至质保期届满且经甲方确认无任何质量问题时止。商品的退换

及售后服务按国家标准执行。质保期届满后，乙方对本合同项下货物提供终身维修服务，且

维修时只收取所需维修部件的成本费，服务内容应与质保期内的要求相一致。  

六、违约责任 

甲方逾期支付货款或无正当理由拒付货款的，应向乙方偿付合同总价  / %的违约金。  

七、签约地点 

本合同在 滁州市 签订。 

八、合同的终止 

（一）本合同因下列原因而终止： 

1.本合同正常履行完毕； 

2.合同双方协议终止本合同的履行； 

3.不可抗力事件导致本合同无法履行或履行不必要； 

4.符合本合同约定的其他终止合同的条款。 

（二）对本合同终止有过错的一方应赔偿另一方因合同终止而受到的损失。对合同终止

双方均无过错的，则各自承担所受到的损失。 

九、其他 

（一）本合同执行期间，买卖双方均不得随意变更或解除合同。 

（二）合同未尽事宜，买卖双方另行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是合同的组成部分。 

（三）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的，双方可友好协商解决或向集采机构反映。协商不

成的，可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诉。 

本合同一式 2份，本合同经甲乙双方加盖公章后生效，甲乙双方各执 1份，具有同等法

律效力。合同内容如遇国家法律、 法规及政策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买 方：滁州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           卖方：滁州市居正商贸有限公司  

（公章）                                    （公章） 

法定（授权）代表人：                        法定（授权）代表人： 

地址：                                      地址：  

邮政编码：239000                            邮政编码：239000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账户号码：                                  账户号码： 

日    期：2025年 9 月 22 日                日    期：2025年 9 月  22 日   

 


